
  

   

輔具體驗展示資料卡 

補助項目 
居家無障礙輔具-非固定式斜坡板 

(未達 90 公分)  
輔具來源 

■政府補助購置：   新竹縣政府       

☐捐贈回收 ☐伊甸自有 ☐廠商借展示 

補助最低 

使用年限 
10 年 

身份 

經濟別 

長照 身障 職災 

認定 

榮民 

輔具 低收 中低收 一般戶 低收 中低收 一般戶 

購置 

補助金額 
3500 3150 2450 3500 2625 1750 4000 

不適用 

租賃 

補助金額 
不適用 

補助對象 

長照等級第 2 級（含）以上 

者，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： 

1.65 歲以上老人 

2.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

3.55-64 歲原住民 

4.50 歲以上失智症者 

應居住於設籍縣市並符合下列

條件之一： 

1. 第一類:植物人、失智症者、

智能障礙者，且具行動功能

障礙。 

2. 第二類:視覺障礙者、平衡機

能障礙者 

3. 第四類、第五類、第六類:重

要器官失去功能者，且具行

動功能障礙。 

4. 第七類:肢體障礙者 

請洽詢 

新竹縣 

勞工處 

注意事項 

「非固定式斜坡板」：包含軌道式、單體式斜坡板，且應符合下列所有規範： 

1. 具攜帶功能，長度未達 90 公分之斜坡板。 

2. 單體式斜坡板長度小於 70 公分，荷重能力須達 200 公斤以上。 

3. 單片式斜坡板及展開後通行面寬度不得小於 60 公分。 



輔具使用說明 
1. 斜坡板主要使用於有高低落差的環境，銜接兩個高度不同的平面。 

2. 斜坡板的高長比，若有照顧者協助推行，建議為 1:6~1:8；若為自

推，建議 1:10~1:12。 

3. 使用前先將斜坡板放在落差處，確定不會滑動後，再推行輪式輔

具進出高低落差，使用後可以移除。 

4. 放置時需貼合台階或落差處，避面台階與斜坡板間有縫隙產生。 


